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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区域中心执行董事 
 

主题： 区域中心服务的临时资格 
 

发展服务预算后续法案 AB 136（2021 年法令第 76 章）修订了《福利和机构》 (W&I) 
法则第 4512 节，扩大了Lanterman发育障碍服务法案《Lanterman法案》服务的资格，
允许三岁或四岁的儿童在特定条件下暂时有资格获得区域中心服务。本节还概述了在某些
时间点对儿童进行评估和重新评估的过程。这些修订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生效。 

 
根据 W&I 法则第 4512(a)(2) 节的规定，如果三岁或四岁的儿童由于 W&I 法典第 
4512(a)(1) 节规定的发育残障而无法获得区域中心服务的资格，则该儿童如果不仅患有
身体残障，而且在以下主要生活活动的至少两个领域中存在严重的功能限制（由区域中
心确定并适合儿童的年龄），则该儿童将暂时有资格获得区域中心服务： 

1. 自理 
2. 接受性语言和表达性语言 
3. 学习 
4. 移动性 
5. 自我指导 

要获得暂时资格，儿童无需患有 W&I 法则第 4512(a)(1) 节所列的发育障碍之一。根据临
时资格标准，退出早期开启计划的儿童可能有资格享受Lanterman法案服务。同样，未接
受早期开启服务的三岁或四岁儿童也可能具有暂时资格。附件是一份图表，比较了根据
《Lanterman法案》第 4512(a)(1) 节规定的服务资格要求和根据W&I法則第 4512(a)(2) 
节规定的临时资格要求。与根据 W&I 法则第 4512(a)(1) 节有资格的个人类似，被确定为
暂时有资格的儿童必须完成客户发展评估报告和个人方案计划。 

 
“建立伙伴关系，支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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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受早期干预服务的婴儿和学步幼童的评估 
根据政府法典第 95014 条，从区域中心接受早期干预服务的婴儿或学步幼童在其年满三
岁之前至少 90 天接受区域中心的评估，以确定其是否有资格获得《Lanterman法案》
服务。该评估应首先确定儿童是否根据W&I 法则第 4512(a)(1) 条患有发育残障。如果
区域中心确定该儿童没有发育残障，则区域中心应确定该儿童是否暂时有资格获得
《Lanterman法案》服务。如果区域中心确定儿童没有发育残障并且暂时不符合
《Lanterman法案》服务的资格，则区域中心应根据 W&I 法则第 4701 条发出充分的
通知。 

 
对转介至区域中心的三四岁儿童的评估 
被转介到区域中心的三岁或四岁且尚未接受早期干预服务的儿童应根据 W&I 法则第 
4643 节进行评估。该评估应首先确定儿童是否根据 W&I 法则第 4512(a)(1) 条患有发
育残障。如果区域中心确定该儿童没有发育残障，则区域中心应确定该儿童是否暂时有
资格获得《Lanterman法案》服务。如果区域中心确定儿童没有发育残障并且暂时不符
合《Lanterman法案》服务的资格，则区域中心应根据 W&I 法则第 4701 条发出充分
的通知。 

 
对暂时符合资格的儿童进行重新评估 
暂时符合资格的儿童应在年满五岁之前至少 90 天重新接受评估。儿童必须符合W&I 法则
第 4512(a)(1) 节中规定的发育障碍定义，才有资格在五岁时享受持续的区域中心服务。 

 
对于暂时符合资格但不符合 W&I 法则第 4512(a)(1) 节定义的儿童，区域中心服务应在
该儿童五岁时终止。如果在收到拟议行动通知后 10 天内对不符合资格的裁定提出上诉，
则儿童在暂时符合资格期间接受的区域中心服务应在上诉过程中继续，如 W&I 法则第 
4715 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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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心案件转移 
根据W&I 法则第 4643.5 条，如果某个孩子被某个区域中心确定为暂时有资格接受服务，
那么如果该孩子已经搬到该州的其他地方，那么在其五岁生日之前，任何其他区域中心也
应将该孩子视为暂时有资格接受服务。 

 
状态代码“U” 
发展服务部与区域中心代表和 SANDIS 合作，添加了新的状态代码“U”，用于对被确
定为暂时符合条件的儿童进行编码。状态代码“U”现在可供使用。请根据需要告知您的
个案管理人员、系统操作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新状态代码的用途。 

 
区域中心应立即开始向当地社区提供有关临时资格的信息和教育。 

如果您对本函件有任何疑问，请与我联系： brian.winfield@dds.ca.gov 或 (916) 654-
1897。 

 
谨致， 

 
原件签署人： 

 
BRIAN WINFIELD 
首席副主任  
 
附件 
 
抄送： 区域中心管理员 

区域中心消费者服务主任  
区域中心社区服务主任  
区域中心机构协会 
Nancy Bargmann,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Services  
Erica Reimer Snell,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Services  
Maricris Acon,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Services 
Jim Switzgable,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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